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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云发改投资〔2021〕1114 号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

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预算内

投资管理有关工作

文件的通知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国资委、省能源局，各州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：

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管，确

保中央预算内投资及时发挥效益，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

一步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



— 2 —

〔2021〕1538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12 月 21 日

抄送：固定资产投资处、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、地区经济处、易地

扶贫搬迁处、“一带一路”项目推进处、农村经济处、基础设施

发展处（云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）、产业发

展处、创新和高新技术发展处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（云南

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、社会发展处、就

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、经济贸易处，数字经济局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